附件1：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2015年单独招生

“校长推荐制”具体流程 

    一、中学资质申请
    时间：2014年12月1日---12月31日
    方式：中学以书面形式向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室提出申请，申请格式见《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2015年单独招生“校长推荐制”中学申请表》（点击下载）。
    二、中学资质评审
    时间：2015年1月1---10日
    方式：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单独招生工作委员会对申请中学进行评审，确定具备2015年度“校长推荐”资质的中学名单。
    三、中学信息公示
    时间：2015年1月11日---20日
    方式：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室在校招生网对获得2015年度“校长推荐”资质的中学名单和推荐名额进行公示。
    四、上报推荐材料
    时间：2015年3月
    方式：中学须在推荐完成后及时向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工作办公室提交以下材料备案：
（1）实施方案、报名办法和遴选程序；

（2）最终确定推荐学生名单；

（3）推荐学生公示网址或公告栏公示情况图片；

（4）中学校长（法人代表）亲笔签名的推荐表，且推荐理由要具体、明确、有说服力, 避免定性描述（一生一份）。 

 五、审核推荐材料
 时间：2015年3月
 方式：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室组织相关专家对推荐生资料进行审核，确定初审名单。

六、推荐生信息公示
时间：2015年3月
方式：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室在学校招生网上对初审合格学生名单及相关信息进行公示。
七、面试与预录取
 时间：2015年4月
 方式：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安排相关学科的专家组对初审合格学生单独组织面试，面试合格，预录取公示，公示无异议上报省教育考试院审批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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